
 
 

三得利飲料食品集團人權政策 

 

三得利集團的企業宗旨是「創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豐富生活文化，致力於實現『人類生命的光輝』」，為實

現繁榮的社會做出貢獻。三得利飲料食品集團（下稱「公司集團」）認知到，在我們業務活動過程中可能會直接

或間接影響人權。為了尊重參與我們業務活動的所有人之人權，我們作為三得利集團的一員，在此根據三得利集

團人權政策制定三得利飲料食品集團人權政策（下稱「本政策」），為促進尊重人權而努力。本政策是公司集團內

所有其他人權相關政策的主要指導原則。 

 

1. 我們對人權的保護措施 

作為社會的一員，公司集團認知到在所有業務活動中尊重人權的重要性，並尊重以下國際人權原則： 

・聯合國（UN）《世界人權宣言》； 

・國際勞工組織（ILO）《關於工作中基本原則和權利的宣言》以及《關於跨國企業和社會政策的三方原則

宣言》。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跨國企業負責任商業行為準則； 

・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UNGPs）； 

・《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兒童權利和商業原則；以及 

・女性賦權原則 

公司集團遵守其經營業務所在之各國家或地區的相關法律和法規。如果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中，其法律和法規

與國際人權原則相抵觸，我們將設法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國際公認的人權。當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和法規與

國際人權原則有所差異時，我們將致力遵循更高的標準。  

我們支持並尊重聯合國全球契約的十項原則，日本三得利控股公司也是此契約的簽署方。 

 

2. 適用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所有公司集團的主管和員工。我們也要求所有參與三得利業務活動、產品和服務的業務合作夥

伴理解並遵循本政策所訂定的原則。根據本政策，針對業務合作夥伴的具體要求將另行訂定。 

 

3. 尊重人權的責任 

公司集團致力於不侵犯參與我們業務活動的任何人之人權，並採取適當措施來補救任何不利的人權影響，在

整條價值鏈中尊重人權。 

 

4. 人權盡職調查 

公司集團建立了人權盡職調查制度、識別潛在的不利人權影響，並努力預防和減輕此類影響。透過進行人權

盡職調查，我們將識別和評估價值鏈中高風險的人權議題和領域，並採取糾正措施，以補救不利的人權影

響。我們會將與尊重人權相關的條款納入標準合作夥伴合約格式中，其中包括一項要求合作夥伴配合進行人

權盡職調查的條款。 

 

5. 補救措施 

如果我們的業務活動明顯造成或助長了不利的人權影響，公司集團將透過利益相關者參與和其他符合國際人

權原則的適當程序來補救這種情況。我們將與供應商合作，補救與我們的營運、產品或服務直接相關的不利

影響。我們不會阻止受到不利影響的利益相關者使用司法或非司法申訴機制，並且將根據需要與這些機制合

作，以提供補救措施。 

 

6. 申訴與檢舉機制 

公司集團為全球主管和員工提供各種熱線，以報告和諮詢人權疑慮。同時也設立了指定的聯絡中心，以接收

供應商的員工、當地社區和顧客等利益相關者的人權疑慮和詢問。我們禁止對提出人權相關疑慮的人進行任

何形式的報復或歧視性待遇。我們將不斷審核並改善檢舉和申訴機制，以提高其有效性。 

 

7. 揭露 

我們將在公司網站等管道，及時並適當地公開公司集團在努力尊重人權上的進展和成果。 

 

8. 利益相關者參與 



公司集團在實施本政策時，將聽取獨立專家的建議，並積極地與內部和外部的利益相關者進行對話和協商，

以了解和解決在業務活動中產生或可能產生的不利人權影響。 

 

9. 教育和培訓 

公司集團將向所有主管和員工提供適當的教育和培訓，以便將本政策適當地融入所有業務活動並有效實施。

我們將為業務合作夥伴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培訓。 

 

10. 負責人 

公司集團將明確指派執行本政策之負責人並確保其有效性。三得利飲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負責監督本

政策的遵守和實施。 

 

11. 關於人權之重要議題 

公司集團將遵照《三得利企業的企業倫理準則》，致力成為願意獎勵並尊重多樣性、包容性和人權的企業集

團。我們將以下項目定位為尊重人權的關鍵議題。 

 

●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 

我們嚴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強迫勞動，包括人口販運。也禁止可能導致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勞動行為※1。 

 

●童工和從事危險工作的年輕勞工 

我們嚴格禁止僱用未達相關國家或地區法律和法規規定之法定工作年齡的兒童。我們也禁止 18歲以下的勞

工從事危險工作或夜間工作。我們將查證新招聘勞工的年齡，並對查獲的童工或青少年勞工提供補救措

施。 

 

●歧視 

我們將建立一個人人受到公平對待的工作場所，尊重每個人的權利和個性，並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視，包括

基於民族或種族、宗教、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性取向、年齡、國籍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語言、殘

疾，或與個人能力和才能無關之其他特徵的歧視。我們致力於在合理範圍內滿足與員工宗教活動相關的要

求。 

 

●不人道的待遇 

我們不容許威脅個人尊嚴的不人道待遇，包括身體、性、種族、心理、言語，或任何其他形式的騷擾、霸

凌或虐待。 

 

●結社自由與集體談判 

我們將尊重員工的結社自由和執行集體談判的基本權利。我們還將禁止對工會成員和員工代表進行恐嚇、

騷擾、報復和暴力行為。 

 

●職業健康與安全 

我們將遵守和職業健康與安全相關的法律和法規，並實施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系統。我們將推動得以讓員

工在公司和私生活之間找到平衡的工作型態，同時建立一個讓每個人都能感到安全、安心，在保持身心健

康的同時展現工作熱情的職場環境。 

 

●工時 

我們將依照相關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和法規，妥善管理工時、假日和休假。若當地法律和法規與國際標準相

衝突或不完全符合時，我們會致力於尊重國際標準。我們力求確保加班經雙方合意，並以適當的薪資率支

付報酬。 

 

●薪資 

我們依照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和法規以及其他相關規定，努力管理使員工的薪資達到或超過法定最低工資，

並依適當的薪資率支付加班費。我們致力於支付生活工資，為我們的員工及其家人提供合適的生活水準。

我們的員工全都能直接、定期、全額、按時領取薪資，我們並提供薪資單解釋任何合法扣除額。 

 

●外籍和移徙勞工的權利 

我們尊重《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所規定之外籍和移徙勞工的權利。我們確保為



外籍和移徙勞工提供適當的工作條件和環境，並禁止對他們的歧視性待遇。 

 

●包括原住民在內的當地社區的權利 

我們尊重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並尊重與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相關的合法保有權，

一切遵照與原住民權利相關的國際規範所規定※2。我們在獲取水、土地或自然資源時，會避免對原住民的

權利和使用產生不利影響，並按要求獲得該社區的不受強迫、事先與知情同意（FPIC）。 

 

●人權維護者的權利 

我們既不容忍也不助長針對人權捍衛者（人身和法律上）的威脅、恐嚇和攻擊。我們將與人權維護者合

作，為地方、國家或國際層面的公民參與和人權創造安全且有利的環境。 

 

●開明的職場環境 

我們將營造一個開明的職場環境，尊重彼此的理念、價值觀和多樣性，每位員工都可以坦誠地表達和分享

他們的觀點。我們也將透過整個公司集團的積極溝通，建立以團結為基礎的合作關係。 

 

●堅持與成長 

我們將透過培養每位員工對自我的要求和對工作的責任感，實現個人成長，進而使他們能夠各自努力達成

自己的目標。 

 

※1 可能導致強迫勞動和人口販運的勞動行為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公司或雇主扣留個人證件、向勞工和求職者收取招聘費及相關費用、限制勞工的行動自由、不以書面

形式提供僱用條款、要求勞工使用公司提供的住宿等。 

・第三方招聘中介機構扣留個人身分證明，並向勞工和求職者收取招聘費及相關費用。 

※2 有關原住民權利的國際規範包括： 

・國際金融公司績效標準 

・國際勞工組織原住暨部落民族條約（國際勞工組織第 169號公約） 

 

訂定於：2024年 6月 7日 

 

本政策經三得利飲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核准。 


